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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段 480地號等 10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民國 100年 2月 18日（五）下午 7時 30分 

二、會議地點：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66號 

三、主席：大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董事長明遠    司儀：王總監定康 

四、記錄：爵鼎都市建築股份有限公司 助理規劃師 許乃文、盧毅名 

五、出席人員：詳後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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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會議紀錄： 

(一)、司儀報告(王總監定康)： 

1.感謝各位地主今天能撥空來參加『都

市更新內容及疑慮說明會』，今天的重

點 

 是向大家報告本案的進度以及目前我

們所用的法令，並且告訴大家應有的權

益。 

2.今天會議中另邀請了規劃單位：爵鼎都更公司及鑑價公司蒞會供大家問題解 

 答。 

(二)、主席報告(陳董事長)：(本次說明會開會之目的) 

1.讓各位了解本公司目前的工作進度及都更作業流程內容。 

2.介紹本公司之過去業績及公司經營理念。 

3.對都更相關法令之說明，舊法令與新法令之差異性說明及舊法令對大家的好 

  處。 

4.說明房屋面積計算方式及雙方分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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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簡報報告：(詳簡報資料) 

(四)、地主疑議及建議說明： 

住戶(張小姐) ：為何政府不讓我們用第三級的建材？這是我們住戶的權益，我

們想要蓋高級、外觀好看的建築物，政府為何要做這種建議？ 

陳總監 宏 立：依從主管機關的消息來源，目前新北市尚未有案子做第三級建材

的提列，未來公辦公聽會上可以提出來跟主管機關及委員討論，

且公展期間，各位住戶若有意見可以向新北市政府陳情。 

陳董事長明遠：站在公司的立場，目前也會全力爭取用第三級建材提列。本案之

建材本公司將以第三級建材之標準施工。 

住戶(張小姐)：為何有新舊法的差異？ 

陳總監 宏 立：本案是一年多以前送件適用舊法，在辦理的過程中，新北市政府

有公佈新的法令，如果現在重新送件，就必須適用新的法令規

定，另外土管規定也在今年一月有新的公告，就住戶的權益而

言，舊法對大家比較有利。(例如：都更獎勵值新法僅 40%，舊

法獎勵值為 50%；另容積移轉舊法亦比新法為優) 

住戶(董先生)：為何事業計畫書內有權利變換？而且分回部分也跟當初協議比例

不同？ 

王總監 定 康：做權利變換額外幫各位住戶節稅，實際上我們仍會依循與各位的

合建契約。 

住        戶：為何估價只有三十幾萬？而且權利變換分配也不同？ 

估   價   師：以估價時間、日期及地點作基準，這個案子的時間點是 99年 2

月，是以附近的新成屋價錢做為估價的基準。 

陳董事長明遠：各位住戶放心，報告書上面的權利變換額外替各位節稅，雖然是

寫 53%：47%，仍會依循合建契約，基本容積及都更獎勵容積五

五為分配另建商容積移轉容積再送給地主 20%為分配準則。 

住戶(林先生) ：假設今天這一份報告書審核過關，如果 貴公司沒有依照當初說

的條件分配，那住戶怎麼辦？ 

陳董事長明遠：事業計畫書審核通過前，就會與住戶簽訂合約。目前已經在與銀

行洽談信託合約內容，這樣對住戶的權益財產才有保障。而且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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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出申請的獎勵值，政府不一定會照准，有可能會有折減，公

司也承擔相當大的風險，不過各位放心，公司會依循約定與大家

分配，各位住戶的權益不會受到影響。經由銀行的信託契約，確

保大家的權益。 

住戶(林先生)：就我們去新北市政府的了解，本案目前已經達到事業計畫的門

檻，是否表示，只要計畫審核通過， 貴公司就不用與住戶簽署

合建契約就可以開工？根據法令，公展之後除非所有權人舉證，

當初簽同意書是在被脅迫、詐騙或是先前傳達不實等不法狀況

下，才能撤銷同意書，這樣對住戶權益沒有保障。 

陳總監 宏 立：依照新北市都市更新的流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審核的過程中，

政府會舉辦公辦公聽會以及為期 30天的公開展覽，如果到時候

各位住戶有意見，可以再提出來討論。而公展結束後，還要在經

過多次委員會的審查、補正資料，這個案子才能通過。 

住戶(林先生)：現在能否將”公展”往前，讓住戶都能先看計畫書內容？簽完同

意書就代表已經同意整份計畫，包含權利變換的部分，還有分配

的方式等等。現在住戶都不知道 貴公司送件的計畫書內容，如

何簽署同意書？而且公展 30天的期限，住戶根本無法仔細檢閱

事業計畫。再者，現在 貴公司所答應的分配方式，都是在空口

說白話，至今沒有白紙黑字的契約書給住戶做一個保障，住戶的

權益在哪裡？ 

住戶(林太太)：依照計畫的第 91頁，整個財務計畫包含容積移轉的部分是 7億

多，第 98頁建商可分得 53%，而住戶只能分得 47%，經費來源

有 25%來自 貴公司，請問 貴公司的資本額是多少？能否負擔？

再者，本案有 60%資金來自銀行的融資貸款，這個部分是否拿住

戶的土地抵押貸款來的？另 15%資金來自預售收入。我們只是希

望這些資訊能夠公正公開。 

陳董事長明遠：首先在這邊跟住戶致歉，若本公司辦理的流程有不盡妥善之處，

還希望各位住戶能夠體諒，以下將上述問題做回答。第一、目前

尚未把建築圖面提供給各位住戶，是因為還在審核，不是正確的

圖面，等到審核後，修正圖面再提供正確的圖面給各位住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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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簽署同意書之後並不等於簽賣身契一樣，事業計畫要過關還

有好幾項關卡，要公展、委員會審議等等，大家還可以表達意見，

況且未來還可以變更圖面。在一個月之內，我們會與各位商討合

約及圖面如修正等問題。第三，雖然計畫書上寫實施者自有資金

比例較低，但實際上公司必須準備自有資金 4.5億以上，包含全

部之建築費用、購買容積移轉費用（公告現值乘上 1.3至 1.4倍）

而且爭取到的容積本公司還會拿出來分享給住戶，公共設施回饋

金爭取的部分也是公司全額出錢，再將獎勵容積依比例分回給各

位住戶，這都是公司展現的誠意。下個月開始，公司會開始進行

合建條件的說明並且簽訂合建契約及銀行信託合約。第四、一般

融資分為二類，在本案實施者無法用各位的土地進行設定貸款。

建築融資是建商跟銀行借貸，是以公司的名義，建商沒權利做土

地融資，各位可以放心，另外各位住戶原有的貸款，公司會幫大

家整合至同一間銀行，利率條件原則上會跟以前一樣，請大家放

心。最後建材提列的部份，公司就是提列三級，並全力爭取。 

住戶(朱先生)：希望接下來 貴公司能夠定期的向住戶報告辦理進度，所有資訊

公開透明，同時也希望各位住戶能夠成立委員會，監督大賞建設

辦理都更進度。 

陳董事長明遠：公司的立場是在辦理的過程中，盡量不打擾住戶，所以沒有事事

跟各位報告，這是公司的疏忽，會虛心檢討。下個星期開始，公

司會先將本次會議紀錄寄給大家。公司亦會陸續將合建契約內容

及信託契約提供給各位住戶，內容的部分可以再開會做討論修

正。 

住戶(董先生)：希望大賞建設能夠架設網站，把資料放上去。 

許助理規劃師：本案已有專屬 Blog網站，網址提供在事業計畫公聽會的簡報上，

大家可以上網參閱。 

陳董事長明遠：公司已著手進行架設專屬網站，日後定期的更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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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記錄：                                   

 


